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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一、2011 年关联交易 

1、2011 年重大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1-002)中对 2011 年重大 

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1)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的实际金额为 1630.29 万元，其 

中：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交易的

比例（%）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200 321.68 1.45

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1500 515.01 2.33

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00 677.73 3.06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500 115.87 0.52

购买材料或

商品 

合   计  2300 1630.29 7.36

 

(2)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的实际金额为 8553.65 万元,其

中：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

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5000 4689.71 18.29

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500 1662.47 6.48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800 1574.52 6.14

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500 666.93 2.6

销售产品

或商品 

合    计 6800 8593.63 33.51

 



 

2、2011 年度预计关联交易超出部分情况： 

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为 6800 万元，实际发生额 8593.63

万元，比 2011 年度预计发生额超出了 1793.63 万元，主要是由于关联单位江苏

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新品需求增加，本公

司与之配套的产品及配件销售增加。 

3、2011 年度其它日常关联交易 

(1)收取费用:2011年度本公司向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江苏林

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收取租赁费、通讯费、检测

费等共计133.49万元。 

    (2)支付土地使用租金: 本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发展需要，向江苏林海动力机

械集团公司租赁生产及办公用土地使用权约 4.5 万平方米，2011年支付土地租

金 112万元。 

(3)关联方代支付款项: 本公司部分款项由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收取

后与有关部门和公司结算，2011年度本公司支付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代支

款项共计 792.2万元，主要项目有：养老和医疗保险统筹金等社会保险 600.61   

万元，住房公积金130.17万元等。 

(4)商标许可使用费: 本公司与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签订的商标使用

许可合同书，于2011年度计提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商标许可使用费 51.11

万元。 

二、2012 年重大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1、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260

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300

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800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200

购买材料或商品 

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500



 

合   计 2060

公司主要通过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购进产品的进口配件，从江苏林海

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购进发动机及配件，从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购

进汽油机、发动机，从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采购相关配件，从江苏林海集

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采购相关配件。 

2、销售产品或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3000

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600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2000

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300

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300

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3600

销售产品或商品 

合    计 9800

公司主要通过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销售

摩托车、特种车及通用发动机等产品，通过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销

售通用发动机，通过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销售配件，通过江苏林海集团

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销售配件，通过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产品。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海民 

注册资本：12020 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 199 号 

主营业务：制造销售摩托车、助力自行车、电动车、发动机、普通机械、林

业机械、消防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橡塑制品、空调器、有色金属制品熔炼、

压铸加工，汽车自货自运。 

(2) 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海民 



 

注册资本：1424.8 万美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迎春西路 198 号 

主营业务：研制、生产摩托车发动机、摩托车及其零配件，销售本企业所生

产的产品。  

(3)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海民 

注册资本：2140 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经济开发区梅兰西路 

主营业务：生产内燃机、汽油发电机组、园林工具汽油发动机、园林机械、

动力机械、消防机械产品及配件，销售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4) 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海民 

注册资本：1060 万美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泰州市经济开发区梅兰西路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全地形越野车、全地形多用途车、高尔夫球场和园林特

种车辆、动力机械、园林机械及配件等。 

(4) 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景春 

注册资本：500 万元 

注册地址：泰州市泰九路 16 号 

主营业务：研制、生产、经营销售摩托车及配件、通用机械、汽油机系列内

燃机、消防机械、舰船用空调、船用设备及配件、助力车部件。 

(5) 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群 

注册资本：80535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 20 号世纪兴源大厦 17 楼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环保机械、木材加工机械、营林及木

材采伐机械以及其他专用设备的制造和销售；内燃机及配套机械、摩托车发动机、

摩托车及其他特种车辆的制造和销售等。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为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企业；江苏林海雅马

哈摩托有限公司为受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控股的企业；江苏苏美达林海动

力机械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的关联企业；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

的关联企业；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为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母公司。 

3、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较好，根据其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

分析，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  

4、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1)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司 3260 万元； 

(2)江苏林海雅马哈摩托有限公司 600 万元； 

(3)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2200 万元； 

(4)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1400 万元； 

(5)江苏林海集团泰州海风机械有限公司 800 万元； 

(6)中国福马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3600 万元。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销售产品：同等质量的产品按基于市场的协议价格执行。 

2、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按本地区市场的平均价格执行。 

3、购买材料及商品按市场的价格水平执行。 

由于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每月都持续发生，因此公司与关联方根据市场的要

求进行业务往来，依市场交易规则，按以上的约定执行。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为充分利用关联单位的外贸市场网络，通过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公

司、江苏联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主要进行产品的外贸出口；公司与江苏林海雅马

哈摩托有限公司的业务往来主要是利用该公司生产的发动机，这样能够提升公司

产品的质量；公司与江苏苏美达林海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主要是为其产

品配套小型汽油机；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主要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业务往来。产品之间的相互配

套更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更有利于降低成本，更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利用关

联方的销售网络，也扩大了产品的销售，减少了公司在市场开发方面的投入。 



 

3、以上交易符合市场原则，公平、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此类关

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重大的影响。 

4、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建立在符合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的，以上交易如不选择

关联方也要选择其它的合作对象，将会增加一些成本和投入。 

六、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召开，会上关联董事

孙峰、薛贵、崔晓东、章顗、陆海民按程序回避，非关联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

过了关于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全面的了解，认为公司的关联

交易没有违背市场原则，没有侵害到广大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经营起到了提高

效率、降低成本的作用，有利于公司扩大销售和提高经济效益。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6 日 


